
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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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穆斯林遵循伊斯兰教 “信道而行善”的教义，积极开展兴学襄教、济贫助 

困、赈灾纾难、施医给药等方面的慈善活动，而教派门宦制度的形成也与中国伊斯兰教慈善事业 

的兴起密切关联。这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各穆斯林民族的凝聚力，维护 

了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变迁。由于近代中国伊斯兰慈善事 

业的善款主要源于天课及穆斯林乐捐，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其社会影响仍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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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桂林，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宗教慈善是近年来宗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学界多偏重于基督教与佛教，而对伊斯兰教似 

乎还缺乏足够关注。其实，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及 《圣训》也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①， 

在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回回先民恪遵教义以教坊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济贫恤孤 

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伊斯兰教信众创立了一些新式的慈善公益团体， 

以资助和帮扶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本文拟以宗教史志、碑刻、档案、政府公报等文献史料为基 

础，参酌今人著述，简要论析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情形及其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一

、 “信道而行善"：伊斯兰教的慈善活动 

近代时期，伊斯兰教慈善组织和清真寺遵循 “信道”与 “行善”的教义，引导各族穆斯林 

信众积极开展多种慈善公益活动。概言之，伊斯兰教的慈善活动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兴学襄教 

中国穆斯林兴学襄教的善举，溯其渊源，始于明嘉靖年间陕西回民胡登洲经师所开创的经堂 

教育。至清后期，各地穆斯林对经堂教育仍很热心，时有赞襄之举。道咸年间，广州先后有数名 

信士捐献屋产，以助经堂费用。20世纪初，清廷废科举、立学堂，近代新式教育日渐兴起。受 

其影响，一些先进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提出改良宗教教育，创建新式回民教育的主张。1906年， 

童琮率先垂范，最早在镇江捐资创办穆原学堂。1907年，王宽在北京创立回文师范学堂，1908 

年又创设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学堂。稍后，达浦生也在江苏六合建立广益小学。② 这些教育机构提 

倡于经学之外，兼习汉文和科学，从而开创了近代新式回民教育的先河，在伊斯兰教界内引起很 

大反响。1912年，上海清真董事会向沪上穆斯林劝募善款，集资设立上海清真两等小学，教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慈善通史》(批准号：II&ZD0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曾桂林：《伊斯兰教慈善思想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②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7oo_7O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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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子弟，对贫寒之家免收学杂等费。① 随后，江苏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淮阴等地的清真 

寺、回教协会及有识之士先后兴办了30所中小学和社会教育机构，如南京钟英中学、崇穆小学、 

雨花台清真小学、苏州穆光小学、淮阴伊光小学等。② 这些中小学校都具有一定规模，课程设置 

并不限于宗教科目，普通文化知识课已占有相当比重，办学经费多由穆斯林集资捐助，贫家孩童 

可减免学杂费就读，因而具有慈善教育性质，对提高教民的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亦有促进作用。 

在穆斯林最为聚集的西北地区，新式回民教育也得到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积极回应与倾力推 

动。马元章、洪海儒等教界上层人士都在本教派门宦集中地区带头办学，并以天课收入资助各学 

校作为办学经费。宁夏地区兴办或援助的回民普通小学有20多所，“促进了经堂教育向现代化 

教育的过渡，为推动宁夏回民教育出了很大力量”③。而在甘肃、青海两省，社会中下层的穆斯 

林群众捐资兴学更为踊跃。一方面是受伊斯兰教 “行善”与 “信道”并重的教义影响至深并由 

此形成乐善好施传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民国政府推行捐资兴学褒奖法令政策以及大力鼓励发 

展边疆教育分不开。民初以来，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多次颁行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 

对于捐赠者依其捐资数额多寡分别给予褒章、褒状和匾额等奖励。1934年7月，教育部又公布 

了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补充办法》四条，规定在蒙藏及新疆、西康、宁夏、青海、甘肃西部民 

族地区的捐资，除依照条例有关条款办理外，按本办法予以特别褒奖，鼓励西部边陲民众积极捐 

资兴学。④ 西北各省穆斯林的捐赠热情由此被激发出来，纷纷慷慨捐资捐产，助作兴办费、校舍 

及教育基金等。抗战期间，西北穆斯林襄办学校的捐赠款额约50万元以上，受中央政府褒奖者 

近20人。⑤ 对这些热衷兴学的穆斯林善士，国民政府都予以明令嘉奖，并题颁 “热心教育”、 

“乐育英才”、“嘉惠士林”之类的匾额，以倡义风。 

民国时期，还有穆斯林慷慨解囊设立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贫寒教民子弟升学。1914 

年，陈经畲捐出父亲寿辰筵席费及礼金，在江苏南京创立秋潭助学金 ，后续捐 1万银元，将所得 

利息资助学业优秀的穆斯林子弟。30年代，马少园、杨叔平又先后捐资设立西园奖学金、乐泉 

助学金。⑥ 由于教内有识之士的呼吁与倡导，西北、西南地区成立慈善教育基金或基金会，以兴 

办边省学校，嘉惠边疆学子，如青海省回教促进会同仁分会小学教育基金、青海省循化县回教教 

育促进会小学基金会、甘肃省榆中县金岩镇第六保国民学校基金、西康省西昌县伊斯兰小学基金 

等。这些伊斯兰教慈善教育组织设立后，均得到当地及周边穆斯林信众的赞襄，慨捐巨资者不乏 

其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办学条件，资助了许多穆斯林子弟，对普及伊斯兰教育文化也有积 

极作用。 

此外，江南地区的穆斯林还创办了江都贫儿院、南京孤儿院、上海回教孤儿教养所、上海普 

慈孤儿教育所等多个慈幼机构，教养兼施，以俾其成人后有一技之长而自立于社会。其中，1915 

年回民实业家金树滋捐资在扬州创立江都贫儿院影响最大，它办学 22年，共抚养穆斯林贫民子 

弟上千名。⑦ 

(二)济贫救困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一些穆斯林的生活处境日益窘困，伊斯兰教在 “敬主爱 

①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979----980页。 

②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 l65—167页。 

③ 陈育宁主编 《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97页。 

④ 参见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补充办法》，《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3期，1934年9月，第95页。 

⑤ 统计数据来源：《捐资兴学请奖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二 (3)一 

3489，微缩胶片：16J--2409；《国民政府公报》1937—1945年各期所刊载的褒奖令公告。 

⑥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⑦ 同上 ，第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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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旨下也开展了济贫慈善活动。 

同治年间，陕籍回民马久盛人川经商，因目睹蜀中穆斯林多有贫病无依者，他邀集数家殷实 

的回族商人在成都清真东寺发起创办清善堂。他 “凑集白银500两作为基金，购置水田69亩， 

以田租作为天课，于每年斋月和年终腊月两次施散”，向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回民发米数十 

石。清善堂最初由捐资各家每年轮流负责，后因故由马家主持，民国时改归铁贡三、江载之两家 

管理，继续向贫病回民施舍粥米。清善堂存续八十余年，成为近代伊斯兰教慈善组织中 “历时 

久长、社会反响较好的社团”。① 

在湖南，伊斯兰慈善堂会数量也不少。同治初年，桃江回族李氏家族合资创设育婴会，资助 

贫家一定的抚育费。其会碑记载：“初生女给钱一串五百文，再生女给四串，三期付足；后生者 

给钱二串，两期付足，永远不改；又已生女夭折，须报会首检验方可掩埋。”② 益阳县桃江的回 

族群众还创设积谷会，并建有多处社仓，人会各家在丰年捐集稻谷，遇有灾年即开仓散谷，按口 

赈济贫困户。③ 光绪十三年 (1887年)，马朝信阿訇在邵阳县紫阳江一带首倡建起遵圣堂会，得 

到各穆斯林信众踊跃响应，所捐款项主要用于资助贫困之家。清末，常德已创办有俱善堂、诚信 

堂、守真堂、敬一堂、纯一堂、敬畏堂等 6个慈善堂会，并拥有相当的产业。1921年前后，所 

有产业由清真寺统一经理。后因教民生计 Et蹙，1935年 8月，常德 回教公会成立小本贷款处， 

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向困窘的维、回民提供经营小本生意之资本，助其谋生立业，抗战期间小本贷 

款处停办。④ 省城长沙在近代也成立两所慈善堂，救济教内贫民。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 ，大量移民从四面八方涌人沪渎。其中，也有不少穆斯 

林移居上海，他们逐渐在教众相对集中区新建了一批清真寺，以开展宗教活动。⑤ 为增进教民团 

结，发扬互助精神，1909年，旅沪的南京籍穆斯林发起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该会成立后得到 

哈少夫、金子云、蒋星阶等众多穆斯林商人踊跃捐赠，常年向贫寒的教胞开展一些日常生活救 

助，以无息贷款方式资助穆斯林经营小本生意，并为穆斯林青年介绍职业等。此外，每年冬季， 

清真董事会都向生活困苦的穆斯林群众施放米粮和救济款。1945年，救助穆斯林家庭多达707 

户，受惠对象逾3000人，而当时上海穆斯林总数还不到2万，受惠比例还是相当可观的。⑥ 

苏皖等省的伊斯兰教信众在近代也开展多种形式的济贫善举。镇江回教敬恤会是一个颇有影 

响的穆斯林慈善团体。它由穆斯林富商杨星斋、杨白山、金质庵等七人发起设立于 1920年代， 

得到了广大商民的积极响应，很快募集基金逾万元，每月取其息金收人为济贫之资。3O年代初， 

会务经费得以进一步扩充。1937年底因侵华 日军攻陷镇江，回教敬恤会停辍。⑦ 在安徽定远， 

由于当地回民多为小商贩，生活贫困，遇有丧事往往无力安葬。民国年间有教中人士发起板布 

会，捐资采购木板、白布等物，存于清真寺内，施给赤贫丧家，用完后再由会众集资购置。⑧ 

广州是华南地区穆斯林的一个重要聚居点。同治年间，一些穆斯林长者乐捐善款在广州南胜 

清真寺内立回族老人长寿会，以会众互助互济的形式开展恤贫、助丧等善举。民国初年，该寺又 

设有回族济丧会，一仍如旧，为鳏寡病茕者进行丧葬救济，并开展敬老恤孤等义举。随后建有安 

①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740、981页。 

②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省志》第27卷，《宗教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28页。 

③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740页。 

④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省志》第27卷，《宗教志》，第328—329页。 

⑤ 熊月之主编 《上海通史》(第十卷：民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l4—315页。 

⑥ 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版，第72页。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第169页。 

⑧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981—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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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所、寡妇房等慈善设施。① 1925年，广东回教慎终会在南胜清真寺成立，由傅慎之、萨赞臣 

等人主持会务。该会拥有部分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丧济互助等慈善活动，深受当地穆斯林群众的 

欢迎。1934年改组为 “广东回教同益会”，继续开展矜恤鳏寡的助葬慈善活动。1938年广州沦 

陷后，会员逃散，产业无人管理，善举遂告停顿。② 

(三)赈灾纾难 

近代中国灾害频仍，兵连祸结。而伊斯兰信众聚居最集中的西北地区，自然生存环境素来恶 

劣，连年遭遇天灾人祸，情形更为困苦。其余地区的穆斯林也常遭各种非常时局变故，沦为难民 

灾黎。由此，一些殷富的穆斯林信众慨然以当，以行善为己任，救济灾黎难胞。 

清咸同年间，南京回民蒋翰臣以贩盐发家，又与人合资经营绸缎业，获利甚丰，后经营典当 

业和盐业，并在上海投资房地产，蒋氏遂为南京穆斯林首富。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蒋氏家族谨 

守伊斯兰教义，信道而行善，常常散财济贫，形成了乐善好施的家风。近代以来，蒋氏族人所举 

办的慈善事业 “遍及南京、上海、扬州及北京，施济对象还超出穆斯林圈子”，③ 有着广泛的社 

会影响。如清末江南地区频遭旱涝灾害侵袭 ，蒋家屡屡捐银千两助赈。1910年苏皖大水，女眷 

又捐出金饰救灾，灾后还捐出万金建立金陵义仓以防灾备灾。④ 1913年 “二次革命”爆发，战 

火殃及南京城内外平民，许多人缺衣少食，无家可归。蒋家俭、蒋星阶迅速从上海租赁英商太 

古、大通公司两艘轮船，满载衣物、食品、药品驶往南京紧急施救。返航时，又将数千名无人照 

料的伤兵运至上海，“借屋安置，给医给食”。⑤ 因而，蒋氏一家被江南穆斯林誉称为 “善人门 

第”、“积善之家”。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地区相继沦陷，涌现出大量衣食无着的难民。作为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一员，各地穆斯林也深切体会到 “同国如同舟”，风雨飘摇之中，竭尽所能地捐资献 

物，积极救助血肉难胞，或参与救亡运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难民麇集，穆斯林群众 

亦受难民潮的冲击。为救助教民，8月14日，上海回教会灾民救济会在浙江路清真寺设立办事 

处，并在浙江路清真寺、日晖港清真寺、柏蒲路小坟山、劳勃生路梅芳里等四处开设回民难民收 

容所，一度收留近2o00人。后又在福佑路清真寺、侯家路振兴公所、青莲街敦化小学增设三个 

难民所，收容穆斯林群众达千余名。⑥ 12月初，侵华日军攻陷镇江，当地穆斯林纷纷涌进西大 

寺，以免罹祸。杨紫华等教内热心公益人士积极筹谋，日供口粮，为镇江伊斯兰教民提供避难之 

所。⑦ 

(四)施医舍药 

中国穆斯林先民有着丰富的药学知识和精湛的医术。民国以后，伊斯兰教内人士仍有施药善 

举，并尝试建立送诊所，作为固定的慈善医疗机构。民初，马云亭乡老精于医理，善内外科及针 

灸，在济南开设保安堂药店， “对贫穷回、汉街邻病人，不仅医病 ，还赠药治疗”。⑧ 1914年， 

南京穆斯林陈经畲、蒋星阶、马乙棠、哈少夫、杨叔平等人筹款在南京火星庙设立北城临时送诊 

给药所。该所起初仅在每年夏季义诊三个月，后来善款充盈，1930年改为常诊，并设内、外、 

妇幼、痧痘等科和制药房，易名为金陵北城送诊所，另增设南城分所。它经办善举长达 36年， 

① 邱树森主编 《中国回族史》下册，第739、981页。 

②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85页。 

③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第165页。 

④ 同上，第 169页。 

⑤ 同上，第 170页。 

⑥ 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第72页。 

⑦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第170页。 

⑧ 济南伊斯兰教协会编 《济南伊斯兰教史志资料》(征求意见稿)，内部刊印本，1989年，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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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病者送药数十万人次”。1939年，南京回教会开办送诊所 ，设于评事街回民杨氏经营的生 

生堂药铺内，每Et上午送诊，Et门诊量约数十人。同年，马仁山、石焕章、夏容光也发起建立镇 

江回教施诊所，由夏容光主其事，并聘请中医师三人，制药、配方、杂役各一人。该所施惠并不 

限于伊斯兰教信众，到1949年停办时，“10年间施诊病员约2万人次，以船帮汉民占多数。”此 

外，江苏常州、扬州等地也有施诊所，对贫苦病人免以诊金 ，并资助药费。① 

二、教派、门宦与伊斯兰教慈善事业 

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兴起，除前已揭示的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外，还 

与伊斯兰教自身在中国的演变、发展与分化有关，即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形成了教派门宦制度。 

这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特有的历史现象。及至清末，伊赫瓦尼和西道堂相继形成，和格底目并称为 

三大教派。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内衍生的神秘主义苏非学说及其教团自中亚传人中国新疆形成依 

禅派后，又不断向内地省份传播，并与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相融合，由此，中国伊斯兰教以西北地 

区为中心形成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所属四十余支系。无论教 

派还是门宦，其基本信仰一致，都以 《古兰经》、《圣训》为根本经典，尊奉 “六大信仰”，遵 

守 “五件天命”，且同属逊尼派。但因对 《古兰经》、《圣训》的注释与见解有分歧，进而在宗 

教仪式、修持理论和礼仪礼俗上各有侧重，这也使得三大教派、四大门宦在济贫助困等慈善的理 

念与实践方面不尽相同，表现各异。 

(一)三大教派的慈善理念与活动 

1、格底目 格底目自唐初传人中国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汉族文化的熏染，摄儒入 

伊，在一些宗教仪式与宗教社会生活上亦有反映。明末开始的经堂教育，首先就在格底目教坊里 

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近代伊斯兰教内的慈善教育机构，也是由散居于江苏、上海、北京等地 

的格底目教派信众最先倡办，并得到广州等多处格底目教坊穆斯林的响应。由于格底目教派传播 

较早，穆斯林多依寺而居，其济贫助丧、赈灾救难、施医给药等慈善活动基本上以教坊为范围而 

展开，前面提及的湖南常德、邵阳等地的诸善举即如此。又因格底目教派久远，除聚居于西北地 

区外，还散处于全国各地，如果要从教派来区分的话，近代伊斯兰教的慈善活动其实有相当部分 

要归于格底目名下。个中缘由在于，格底目穆斯林长期与汉民杂居相处，自明末以来遍及全国的 

善堂善会运动，也不能不影响崇奉 “两世吉庆”、素有天课义务的信众。这使得格底目教派在近 

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引领风气之先，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伊赫瓦尼 伊赫瓦尼于 l9世纪末叶由马万福创建，他主张 “凭经行教”，并提出改革中 

国伊斯兰教的 “果园十条”。伊赫瓦尼派发起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大倡 “遵经革俗”，在一定 

程度上契合了近代社会风俗的改良与革新。又由于伊赫瓦尼极力提倡天课制度和 “瓦克夫”财 

产制度，清真寺的收入一般比较固定，这也有助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的兴办。民国时期，为顺应 

新的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伊赫瓦尼派掀起一股捐赠兴学热潮。在宁夏地区，虎嵩山首开伊赫瓦 

尼宣教之先河，高举 “遵经革俗”的旗号，后来又大力倡导、创办新式回民学校。这得到了政 

界实权派的支持。1916年，马福祥率先解囊捐资，创办宁夏第一所公共图书馆，1918年又在宁 

朔设立蒙回师范学校，并在各县积极推广回民小学教育。1919年，他捐银 1500两在宁夏县纳家 

户回民聚居区开办一所清真高级小学，并向各县捐银 1560两，倡议、鼓励地方人士群策群力， 

大办新型回民教育。② 由于马福祥不遗余力地倡导，许多伊赫瓦尼派信众倾囊赞襄，各地创办了 

①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省志 ·宗教志》，第168—169页。 

② 陈育宁主编 《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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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批回民中小学校，宁夏民族教育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20世纪 30年代初，马鸿逵在宁夏当 

权，也效仿乃父马福祥及青海马氏父子，“捐献私资，倡导地方筹集经费，积极偿办蒙回教育， 

组织云亭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董其事”①。及至1942年，马鸿逵捐资兴学已达十余万元，② 于 

地方教育多有裨益。此外，他还捐资支持教派对经堂教育的改革。这样，西北马氏军阀借助于宗 

教力量与慈善公益维护了其在地方社会的统治，而伊赫瓦尼也依靠政治势力推动了地方文化教 

育、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影响。 

3．西道堂 西道堂在 1901年正式创教后，教主马启西引领教徒合伙经商务农，得到丁仲明 

等信徒的积极响应，将全部或大半家产捐人道堂，由道堂统一协作经营，逐渐在门宦派系林立的 

西北地区得以立足。1914年马启西殉难后，西道堂一度陷人低谷，后来在教主马明仁、敏志道 

掌理下，西道堂积极发展经济，重视营商农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制度，积聚了大量财 

富，成为临潭地区伊斯兰教中最富裕的一个教派。据西道堂的简则载录，教主 “掌理本堂一切 

的社会事业”；道堂经济来源由堂内所经营的商业、农业所供给，“所有属于道堂者全为公有， 

悉用于本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的公共事业”；教民在道堂内各尽所能，分工合作，生活平等； 

如 “其在外私自经营事业者，于道堂内援助，量力所能”，不幸遇有 “道堂外之贫苦不能谋生 

者，并救济之”。对于婚丧嫁娶，西道堂 “遵照清真教古礼，量力所能，施舍济贫”。在教育方 

面，除重视回民教育外，西道堂还积极资助教民子弟接受国民小学教育，“学校一切不足之费概 

由本堂担任”，并 “择其优良而有志愿者，资送中学或大学”。③ 辛亥革命后，还主张移风易俗， 

鼓励与赞助教内女童上学。在1919--1945年西道堂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教派内的慈善公益事 

业有较大扩充。这在文化教育方面尤其显著，如 1922年建有启西小学，1944年建启西女小， 

1947年建启西中学，均由西道堂支付办学经费，免收学杂费，对贫困生还资助文具和课本。④ 

此外，西道堂所推行的慈善福祉制度更是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仁爱精神。西道堂每年将农商生产 

获利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赈灾济贫及其它公益事业，主要有修建瓦克夫店、免费接待过往行旅中的 

贫穷者；每年把一定数目的粮食施给穷人，河湟、洮岷地区一些遭灾遇难的回回、撒拉、保安等 

族民众就多次得到西道堂的救助。西道堂更多的资金用于入堂教民中婚丧嫁娶、鳏寡孤独者的赡 

养抚育。⑤ 慈善公益事业的兴办，反过来也使得西道堂信教者日众，教派日趋兴旺。 

(二)四大门宦 

1、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由马明心创教于清乾隆年问，创始时不重视天课制度，但主张穆斯 

林自愿施舍、奉献 “海提耶”，并提出 “海提耶”要用以周济穷人，不能由阿訇独受私用，更不 

得借此聚敛钱财。道光末年，马化龙成为第五辈教主，因其子马耀邦善理财，所营商业遍布黄河 

南北，遂借经商之机大力宣教传教，哲合忍耶派信众渐多，影响更广。咸同年间，宁夏、灵武一 

带灾歉频发，富甲一方的大教主马化龙秉承宗教善念，慷慨施舍回、汉贫民，获得了 “大善人” 

之称。⑥ 清末民初鼎革易代之际，马元章掌教。他趁机重振哲合忍耶教业，积极恢复发展门宦经 

济，拥有山庄21处，土地3万多亩，骡马牛骆 1000多头，商行店铺数十处，资金达数十万银 

元。⑦ 哲派利用这些道堂、拱北公产充作瓦克夫，积极开展宗教慈善活动，施与赈济贫病教众 ， 

① 明如：《宁夏边疆教育概况》，载 《新宁夏》1946年第2—3期。转引自陈育宁主编 《宁夏通史》 (近现代 

卷)，第 295—296页。 

②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430号，1942年 1月 10日，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年影印本，第79册，第l3页。 

③ 《甘肃临潭清真教西道堂之史略》，见周燮藩主编 《清真大典》第23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l0页。 

④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9、141页。 

⑤ 杨启辰、杨华主编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34—335页。 

⑥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 301—3O2页。 

⑦ 勉维霖主编 《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349—3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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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教民内部团结，扩大了教派的社会影响。与马元章并称第七辈教主的南川支系板桥派马进 

西，年轻时受尽苦难，颇能体贴穷人饥寒，扶弱济贫，每逢年馑总以余粮接济灾民，又放 “舍 

饭”救济离乡逃难灾民。他还会医道，曾在板桥开设药铺，为病人号脉开药方，义诊送药，方 

便当地群众，舒缓了民众看病求医困难之苦。① 马元章殁后，四子马震武管理西吉教务，为第八 

辈教主，即沙沟门宦。此时，哲派所辖教坊甚多，财力丰厚，在甘宁西海固地区为信徒做了一些 

济贫善举。② 

哲合忍耶派北山支系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和关心。马殿武主持北山教务时，适逢地方军阀混 

战，经济凋敝，他积极与地方有识之士商议筹办回民教育。1933年，他率先捐赠房屋 25间作为 

校址，创办了私立张家川南后街回民小学，兼收回、汉学童，并资助了大部分的办学经费。1945 

年，他又与其兄马桓武倡设私立张家川新民中学，捐赠院落两处，房屋50余间，土地5亩作为 

学校处所与基产，在解放前夕扩充为8个班级，在校生已达120余人，为地方社会培育了一批有 

用人才。③ 

2、虎夫耶 虎夫耶派教众要给教主、老人家送 “海提耶”，奉献钱物。因传诵者不同，虎 

夫耶派的门宦支系众多，有花寺、穆夫提、临洮、北庄、毕家场、洪门、胡门等十余个。其中， 

穆夫提门宦最为兴盛，较为关注文教等慈善公益事业。民国年间，穆夫提门宦又兴办起国民小 

学，鼓励与资助教民青年学习文化。1944年，道堂还拨出耕地10亩，建立廷扬小学，并拨发办 

学经费，资助或免收贫寒学生费用。④ 

3、嘎德忍耶 嘎德忍耶派的分支门宦繁多，有大拱北 (祁门)、鲜门、灵明堂、香源堂、 

韭菜坪等十余支，教众广泛分布于陕甘宁青等地，尤以大拱北为盛。大拱北素有重视经学教育的 

传统，民国后积极开办小学，以培养拱北青年弟子为主，兼收拱北附近其他各族儿童入学，经费 

全部由拱北资助。随着教务的发展，1944年大拱北当家人与教中德高年劭者商议，成立董事会 

作为新式管理机构，成员由拱北内外人士民主选举组成。随后，又在大太爷拱北内设立临夏大拱 

北小学，马慈廓任校长，并聘请教员多名，资助受惠的学生有七八十人，⑤ 培养了大量既懂伊斯 

兰教经典又懂汉文知识的人才。此外，大拱北有祖传医道，有些出家人对于贫病的患者，常常慨 

施祖传秘方，如风明散、虎骨丸、椒羚丸、鹿茸丸等成药，疗效显著，声名远扬。⑥ 

此外，库布忍耶也是苏非派的一个支派，其传承者主要为大湾头门宦 (张门)，道统世袭。 

然而，较之其它门宦，近代以来库布忍耶派张门教务并不昌盛，据个人陋见所及，很少有慈善活 

动载于文献。 

苏非派产生之初，就提倡禁欲、守贫和苦行，后由禁欲主义发展到神秘主义，形成了一系列 

特殊的宗教功修。l4世纪初纳格什班迪耶的新教义，在中亚苏非神秘主义者得到广泛传播。它 

提倡 “修道于众”和 “享乐于时”的原则，认为善事来自社会，修道者应居于人群中，与世人 

共处，扶助穷苦无告之人，这使得后来的苏非派转向世俗化。受中亚纳格什班迪耶苏非教团的影 

响，中国甘宁青苏非派自形成门宦之始，就注意积极积累财富、发展门宦经济，关注教内的公益 

慈善。但缘于清初以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势，以及近代西方基督教的冲击，中国伊斯兰教生 

存发展的外部生态一直较为恶劣，各教派、门宦之间也因见解不同，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互不团 

① 马辰：《马进西事略》，《宁夏文史》第4辑，1989年。 

②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3l1—3l2页。 

③ 马通：《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110—111页。 

④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 196页。 

⑤ 同上，第242页。 

⑥ 同上，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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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这对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开展带来一定影响，从总体上看，一些教派、门宦的慈善活动似乎 

还很有限，并不十分繁盛。 

三、伊斯兰教慈善事业与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中国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也面临着信仰与 

生存危机。一方面，西方列强入侵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另一方面，清政府为维护统治而采取了反动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 

策，道光年间制造了系列屠回惨案，咸同年间又残酷镇压了回民起义，使得元明及清初以来蓬勃 

发展的穆斯林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和宗教事业都遭到了空前摧残。及至光宣两朝，云南及西北 

地区的穆斯林社会才得到初步恢复。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中国穆斯林由此摆脱清廷的高压政 

策，在名义上获得了一些平等的权利。中国社会的鼎革之变，为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和宗教维新提 

供了有利环境。 、 

在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各族穆斯林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逐步走出封闭状态，民族 

意识逐渐增强，从自身所处境遇出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宗教信仰等方面提出新的主张 

和要求。于是，在一些伊斯兰教著名人士的倡导下，穆斯林积极发展教育、弘扬文化、改良宗 

教、振兴实业，以适应新的历史潮流。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也 

是中国穆斯林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它反映了 “清末民初一批接受过新式 

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抱着 ‘救国、救族、救教 ’的 目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 

伊斯兰教，把宗教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去考察，积极组织各类社团”①，共谋穆斯林的社会 

福祉。在近代穆斯林组建的各类社团中，有文化团体、宗教团体、教育团体、青年团体，也有慈 

善团体。② 即便文化、宗教等团体，也不单是纯粹地开展文化或宗教活动，亦关注穆民福利，不 

乏慈善之举。如民国年间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回族民间文化团体——中国回教促进会，成立后 

就积极开展了多项活动，如翻译经书、创办刊物，还设立清真中小学，普及回民教育；“开设男 

女工艺厂并努力改进回民生计，发展慈善事业”③。宗教社团中，1929年 10月由哈少夫、沙善 

余等人在上海发起的 “中国回教公会”是较著名的一个。该会设立宗旨乃是 “联络国内穆斯林 

情谊，共谋回民公益事业”，因而，其事务也涵括 “广设学校，以振兴平民教育”；“兴办职业教 

育，以提高回民生活”；“创设医院、图书馆等慈善福利事业，以利于穆斯林身心健康”等多方 

面。④ 不难看出，近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得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范围日益扩大，由济贫恤孤推 

展到广设学校、创立医院等社会公益项目。由于许多热心公益的穆斯林踊跃捐赠，近代中国伊斯 

兰教的慈善事业呈现出空前发展的局面，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开展， 

也对近代穆斯林社会带来了一些深刻变化与深远影响。 
一

是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咸同厄难之后，西北、西南地区的许多清真寺被 

毁，经堂教育也趋于式微。清末 ，一些穆斯林有识之士逐渐觉悟到：回教振兴须以教育为先。鉴 

于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和信教各族的现状，他们主张成立教育社团，捐资创办新式学校，努力普及 

伊斯兰文化与教育。民初，临时约法规定 “五族共和”、“信仰自由”、“结社言论自由”，穆斯 

林发起成立了大量新式社团。其中，文化、教育团体具有相当的数量，所占比重不小。尽管它们 

① 米寿江、尤佳：《中国伊斯兰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 184页。 

② 同上，第 184—187页。 

③ 同上，第 184页。 

④ 同上，第 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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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纯慈善组织，但在捐资兴学方面往往不遗余力，影响亦大。此外，一些地方性的民间组织如 

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的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等，“在宣传兴办教育、募集资金、支持办学 

等社会办学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①。正是这些穆斯林有识者、伊斯兰教社团的倡导和推动， 

民国时期，新式学校在全国各个穆斯林聚居区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兴起，并获得了众多穆斯林群众 

的大力支持、襄助。从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穆原学堂、继而王宽于北京遥相呼应起，在随后 

半个世纪，穆斯林社会的近代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兴起并扩展到全国各地。至抗战前夕，全国各 

省穆斯林聚居地普遍捐资办起清真小学，分布不限于东中部地区，西北、西南以及东北地区都创 

办有小学。与此同时，新式中等教育也逐渐受重视，一些穆斯林实业家、教育家的慷慨解囊，和 

衷共济，建立一批中学及师范学校。如，“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也都是在回族穆斯林中的著 

名阿訇、学者及工商业与社会知名人士的赞助下成立的”②，自20年代中后期建校后，就一直在 

穆斯林社会颇负盛名，成为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功典范。而清末以来，各族穆斯林创 

办的这些近代教育机构，经费都由创办人募集，或伊斯兰教信众乐捐，完全为民捐民办性质；招 

收穆民子弟入学，进行普及教育，学费也较低或完全免费，因而具有了慈善教育的内涵。与传统 

的经堂教育相比，这些新式学校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上，除开设宗教课程 

外，还增设汉语、史地、数理化等科目，并讲授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在培养目标上，除培 

养伊斯兰自身所需要的宗教人才外，还培养社会上所需人才。③ 这表明，穆斯林各界赞襄兴办的 

新式学校教育已突破经堂教育的范围，开始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由此获得 

较大发展，同时也使得穆斯林的整体素质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二是增强了穆斯林民族凝聚力，维护了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学者在研究伊斯兰历史 

上的贫困与济贫问题时，指出：“伊斯兰传统的慈善观念与救济实践不仅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与 

义务、社会正义与公正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众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伊 

斯兰各个历史时期以复杂甚至困难的方式发挥着聚合社团信众、推广信仰的积极作用。”④ 近代 

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活动也扮演着类似同样角色。各地穆斯林创办了济丧会、救灾会、孤儿院、 

施诊所等多种形式的慈善公益组织，数量亦颇为可观。这些慈善公益组织，有的设在清真寺内或 

由清真寺代管，有的则不再附属于清真寺，发挥主要作用的也不再是阿訇，而根据近代民主精神 

推举出正副会长或理事长，并分司各项具体事务，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社会性。但是，无论组织 

形式如何变化，这些穆斯林成立的慈善组织，都谨守伊斯兰教有关行善止恶的教义，尽力捐献， 

赈恤孤寡，济助贫困，解决穆胞坊民的实际困难，传递宗教的关怀与温暖。正如民国初年广东穆 

斯林在 《肇城教善箱碑记》中述及其创设缘由：“窃以怜贫周急，人有同情。济弱扶危，谁无好 

善。我回人素号爱群，凡事则互相联助。如遇丧死，若无葬费，既乏点金之术，又无告贷之门， 

仰屋咨嗟，情殊可怜!教内同人有见于此，爰集捐款，购置产业，以其租息专助贫丧。”即由穆 

斯林倡议募捐，购得房屋，议定每年租金交清真寺保存。教善箱原设于省城广州，因 “数年之 

久，慈惠昭然”，肇庆回民也 “思而效之”，附于省教善箱管理。“若有贫丧，就地给领，免路途 

间阻之劳，为穆民援助之义”。⑤ 可见，伊斯兰教民以互助互济的形式，广行善举，为信教者解 

决了生活困难，缓解了其困顿之局，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宗教 

向心力。无疑，伊斯兰教慈善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贫富悬殊而带来的矛盾，避免 

① 米寿江、尤佳：《中国伊斯兰教简史》，第 184、183页。 

② 同上，第 183页。 

③ 同上，第 180—183页。 

④ 杨瑾：《信仰与慈善救济——伊斯兰历史上的贫困与济贫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⑤ 中元秀等编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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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为富不仁，贫者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有利于巩固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与和睦，维护穆斯林社 

会稳定与发展。 

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国年间，中国穆斯林社会涌现出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富商、 

实业家，如南京蒋氏、陈经畲、马晋卿、金子云等，开始在近代伊斯兰教慈善事业中扮演积极而 

重要的角色。这些殷商富贾、实业家比普通穆斯林群众财力雄厚，有着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强 

烈愿望，他们所开展的慈善活动，往往具有跨区域、跨民族的特点，有时也会逾越宗教的鸿沟。 

穆斯林富商、实业家投身到慈善事业中，设立各种基金、奖助学金，使得伊斯兰教慈善事业拥有 

较稳定的善款来源，使得慈善事业的管理运作渐趋规范化、制度化。相对于明清以来依托清真 

寺、教坊而开展的传统善举，显而易见，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已有了质与量的双重飞 

跃。这也是中国穆斯林社会发生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表征。 

近代陆续涌现出新兴的伊斯兰教公益组织及其各项慈善活动，如兴办回民新式学校、穆斯林 

孤儿教养院，开展赈灾、收容难民等，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许多 

穆斯林社团开展这些慈善活动时，大都把弘教贯穿其中，竭力扩大伊斯兰文化的社会影响，也为 

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振兴起到推助的作用。这些善行义举在救助社会弱势人群、让其受益得到实惠 

的同时，无形中也树立了伊斯兰教真主普慈的形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伊斯兰教界的社会 

影响。 

作为一项宗教慈善事业，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在近代百年发展历程中，也与穆斯林民众 

的精神、世俗生活紧密相连，从而在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变迁中扮演了一个不应忽视的角色。由 

此，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其一，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源于天课及穆斯林的乐捐。天课为伊斯兰教 “五功” 

之一，是对每个穆斯林实现自身宗教信仰的基本要求。明清时，天课捐献大多用于清真寺的兴建 

与修缮，其慈善功能并没得到有效的发挥，济贫扶弱的善举仅零星出现，社会影响十分有限。近 

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穆斯林社会也日益呈现出贫富不 

均的现象。由此，以天课来慈善济贫具有了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伊赫瓦尼、西道堂等教派门宦 

也更注重天课制度。随着上海开埠及其经济繁盛，山东及江苏南京、淮阴等地的穆斯林纷纷涌向 

沪滨，逐利其中，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一定的发展与壮大。为增强同道教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天 

课的社会作用逐步得到重视。这些穆斯林不断向清真寺捐赠、壮大寺院经济的同时，也开始动用 

天课救济穷人、难民、灾民及其他弱者。“富裕起来的穆斯林将挣得的钱财投入到伊斯兰教公益 

事业。以富商为首的全体教民，交付固定捐、举行劝捐、募捐、乜贴等不定期自愿捐款，交纳天 

课、麦子钱等。伊斯兰教修建清真寺、创建宗教团体和学校，从事宗教慈善事业所需资金，主要 

来自古玩业。”① 由此而见，上海伊斯兰教的慈善经费并不仅限于天课 ，也有出散乜贴、麦子钱， 

还有其他形式的乐捐。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商人日渐丰裕的资本，为伊斯兰教慈 

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援助，贡献甚大。 

其二，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极不均衡。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近代 

百年间，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慈善事业虽有所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不仅落后于江南地区，也逊 

于东南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一些散居地的穆斯林发展近代慈善事业已领先于聚居地。当然，这 

有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制约，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贫困地区，经济文化不发 

达使其善款匮缺，纵想举办善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 
一 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它的社会功效发挥。因为越贫穷落后的地区，越需要社会救济，而西北 

伊斯兰教慈善资源的不足，也就造成了惠泽有限，辐射面相对较小，社会影响力也微。二是慈善 

① 熊月之主编 《上海通史》(第六卷：晚清文化)，第 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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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展不平衡。近代以来，襄办文化教育是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核心内容。鉴于中国穆斯林多 

聚居于贫瘠的边陲，受近代教育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教内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发展民族教育的 

重要性，便大力提倡捐资兴学、襄助教育，由此成为伊斯兰教慈善公益活动的重心。清末以后， 

各地穆斯林都以办学、助学为莫大善举，进而推动了伊斯兰教文化教育的大发展。而济贫助孤、 

施医舍药等善举则退居次要之位，相比之下，其规模和社会影响都不甚大，大都呈散点式发展， 

不像捐资兴学之类慈善公益事业那样在全国铺展开来。三是教派门宦间的不平衡。由于教派门宦 

的功修主张各异，经济实力也有差别悬殊，三大教派、四大门宦参与慈善事业的程度、内容不尽 

相同。格底目的慈善活动众多，范围广且很分散，而伊赫瓦尼和西道堂的慈善活动都相对集中， 

倾注与热衷于文教事业。在各门宦中，哲合忍耶因门宦经济发展，所办慈善事业尚可称道，而虎 

夫耶、嘎德忍耶显得稍有逊色，库布忍耶则几近阙如。即便同一门宦内，各支系的慈善活动也参 

差不齐。 

其三，近代伊斯兰教界所开展的社会慈善事业，多以清真寺、经院、道堂、拱北等宗教建筑 

群为中心，受惠者也多局限于穆斯林圈内。清真寺等宗教建筑作为伊斯兰教信众的宗教场所，是 

个人接近真主的重要媒介，本身就具有济贫功能，它延续了伊斯兰教文化特有的普慈情怀与慈善 

传统。伊斯兰教慈善思想的渊源乃基于 《古兰经》、《圣训》所确立的伦理道德和基本教义。《古 

兰经》屡屡规诫信徒要 “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当为主道而施舍”；并规定了慈善施舍的对象 

为亲属、孤贫等。自然，恪守 “六信”、“五功”的穆斯林所开展的慈善活动，遵从着真主安拉 

的训示：“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 

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定制。”① 缘于教缘的纽带 ，信仰的认同，“穆斯林皆 

兄弟”的观念深人人心。男女信士即以此笃行善功，对同教中的贫者颇为顾恤，以求获得真主 

的庇佑而进入天园。由此，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往往先惠及教内的穆斯林贫者、弱者。教中之有力 

者向生计维艰的教胞伸出援手，增进了教胞之间的兄弟之情。而前述的伊斯兰教慈善教育，各类 

学校的开办及日常经费多由穆斯林捐献或赞助，所招收学生几近清一色的穆民子弟，这与佛教、 

基督教的兴学迥然有异。而在施医、助困、赈灾等方面，尽管有时也救恤汉人，但其设立初衷仍 

主要是面向穆斯林回民。 

四、余 论 

综上言之，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主要聚居于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沪宁等地虽有些穆 

斯林富商，但为数甚少，且多散居，受自身经济实力的制约，近代时期伊斯兰教所开展的社会慈 

善事业，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抑或慈善活动的规模及社会反响，已逊色于佛教、基督教，仅 

在捐资兴学方面堪为称道。在穆斯林聚居的西北地区，各省、区、市新编的宗教志及相关文献记 

载也仅限于宗教组织、人物及宗教活动，却无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的内容。或许，这与伊斯兰教经 

典中主张的 “秘密施济胜于公开施济”、“最佳的施济莫如是右手施予时，左手毫不知晓”有关，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代以来伊斯兰教慈善事业虽有所发展，却不是十分普遍，其社会影响仍较 

为微弱，受惠面或辐射范围还比较狭窄。尽管如此，它毕竟展示了中国伊斯兰教随着中国近代社 

会百年剧变的历史脉搏而律动，无论在中国伊斯兰教史或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都不应阙而不 

载、泯而不彰。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古兰经》(9：60)，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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